关于推动驻场演出高质量发展

的若干工作意见
为进一步促进北京驻场演出高质量发展，助力“演艺之都”建设，形成以下工作意见：

一、优化空间布局，拓展空间载体

（一）盘活文旅场所资源。支持客流稳固、市场潜力显著的重点景区、公园，在区域内及周边打造特色旅游演艺项目，推动演艺体验与休闲游览精准衔接。鼓励旅游休闲街区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结合自身定位和资源禀赋，开发适配性强、互动性高的旅游演艺项目，丰富夜间文化消费供给。依托历史文化街区有机更新，融入驻场演出元素，实现“空间活化+文化传播”双重效益。

（二）引导专业剧场探索驻演模式。支持专业剧场深耕优势领域，与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多样化合作机制，通过单剧目驻场、主题系列剧目驻场、季节限定驻场等模式，构建差异化、特色化驻场演出发展格局。鼓励剧场优化硬件设施，完善配套服务，提升驻场演出承载能力。

（三）推动形成驻演集聚地标。支持商业综合体、文化园区等城市空间，通过“空间定制”“多剧集聚”“场戏联动”等运营模式，打造多空间、多业态驻演集群，推动演艺空间与城市功能空间深度融合，打造特色鲜明的驻演集聚地标。

二、提质演艺供给，丰富内容体系

（四）强化国有主体引领作用。引导具备品牌积淀的国有文艺院团，持续完善创作生产、剧目演出、品牌运营全链条规划，推动精品剧目常态化驻演，丰富高品质驻场演出供给。支持市属文旅、文化企业依托资源整合优势，积极开发和引进驻场演艺项目，发挥龙头带动作用，引领驻演产业规模化、协同化发展。

（五）推出在地特色演艺精品。各区要系统梳理在地历史文化、民俗风情、旅游资源，深入挖掘古都文化、红色文化、京味文化、创新文化内涵，打造主题鲜明、辨识度高的在地化驻演项目。支持跨艺术门类合作，推动舞台艺术与数字技术、时尚设计等融合创新，打造具有更强传播力与时尚度的跨界驻演精品。用足用好在地资源优势，形成“一区一特色”的差异化发展格局，推动区域文旅资源向文旅消费产品转化。

（六）激发民营机构创新活力。鼓励民营演艺机构创新演出内容，积极探索沉浸式、互动式、体验式等新型驻演形式，深化市场化、品牌化运营理念，打造一批“小而精”“小而美”的驻演项目。支持民营机构积极参与行业交流，加强与国内外头部驻演机构联动开展创作演出，引进成熟驻演创作运营经验。推动国有、民营驻演机构优势互补、双向赋能，构建多元共生的产业生态。

（七）培育重点驻演品牌IP。支持驻场演出创作主体立足北京文化底蕴和城市特色，打造兼具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大中型驻演IP，探索文创、衍生服务等IP延伸开发。鼓励结合北京市场需求，引进国内外运营成熟、品质优良的驻演IP，形成本土原创与国际引进相互补充、协同发展的驻演IP格局。探索“一项目一策”，对重点驻演项目予以精准扶持，提升政策效能、激发项目潜力；发挥“一戏一品牌”示范引领作用，形成高能级剧目带动、产业整体提升的发展态势。

三、擦亮品牌名片，深化融合发展

（八）塑强“京彩驻演”品牌。聚焦擦亮“京彩驻演”驻场演艺名片，建立重点项目名录，加大对入选项目品牌传播、市场推广等支持力度。统筹用好市属媒体、新媒体平台等宣传资源，推动驻演资讯与城市文旅推广深度融合；鼓励重点项目运用短视频、直播等方式，强化社交平台内容传播，拓展年轻受众覆盖面，全方位提升“京彩驻演”品牌知名度、美誉度与影响力。

（九）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。强化驻场演出在业态融合发展中引领作用，探索构建“演出+体验+消费”一体化运营机制。推动驻场演出与周边商圈、景区等深度合作，积极培育“票根经济”，促进文商旅资源互通、业态互融。鼓励驻场演出与体育元素相融合，结合特色竞技项目、潮流运动等策划开展演出活动。支持驻场演出与展览展示跨界协同，推出联动消费产品，进一步激发融合消费潜力。

四、完善配套保障，夯实发展根基

（十）优化驻演经营发展环境。依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、新时代首都剧本孵化项目、《北京市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》等政策，对创作基础良好、效益突出的驻演项目，予以项目孵化、创作演出、人才培养等扶持。持续优化驻场演出审批服务，加强预调研，提升审批质量与效率，营造高效便利的发展环境。

（十一）激活行业组织服务效能。推动行业组织紧扣驻演产业发展需求，围绕政策对接、资源整合、人才培育、品牌推广、业态融合等关键领域，统筹行业资源，强化协同联动。常态化开展驻场演出行业交流，推广优秀案例和先进经验，加强行业自律，规范驻场演出市场秩序，助力产业规范有序、高效发展。

（十二）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。支持开展驻场演出人才交流培训，着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梯队。鼓励驻场演出机构与专业艺术院校构建协同育人长效机制，深化“教学—实践—就业”产教融合，提升驻场演出人才职业化、专业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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